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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 
2021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 

 
2021年，在应急管理部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和河南省委、

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深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任务，坚持人民至

上、生命至上，聚焦主责主业，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充分发

挥法治对矿山安全监察事业的引领、规范和保障作用。 

一、注重责任落实，强化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局党组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全局

工作的重要位置，成立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，局党组书记、局

长任组长，其他党组成员任副组长，局所有处室为成员单位，政

策法规处（科技装备处）负责日常具体工作，形成了“党组统一

领导、一把手负总责、分管领导亲自抓、牵头单位具体抓、协同

联动配合”的法治建设工作机制。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

认真谋划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任务，将全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与

矿山安全监察工作一同部署，一同检查、一同考核、一同落实，

切实把责任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加快部署推进。局党组定期研究解决法治政府建设重

点工作，局主要负责人积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全年专门听取

法治工作汇报 3次。建立监察执法分析例会制度，坚持每季度组

织召开一次监察执法例会，认真总结季度监察执法工作，提炼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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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验做法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研究解决监察执法有关事

项，保障法治政府建设有序推进。 
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。一是完善局党组依法决策机制。修订

完善党组工作规则和党组会议制度、局务会议制度、专题会议制

度，明确了重大决策程序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发言，推进依法行

政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必须提请集体研究，

做到科学决策、依法决策、民主决策。二是严肃执法工作纪律。

建立集中统一监察执法制度，落实执法带队负责人责任制，实行

“五统一”管理。三是锲而不舍正风肃纪。深入推进“八破八立”

思想大讨论，扎实开展正风肃纪专项行动，制定了《加强对内设

机构和局属单位“一把手”及领导班子监督工作办法》，形成网

格化监督格局。出台监督落实“禁酒令”十项硬措施，出差期间、

值班值守、工作日期间一律禁酒。全年共实施常态化“飞行检查”

114 次，随机检查 863人次，树立了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、廉洁

执法的良好社会形象。 

二、严格监督考核，促进规范执法 

2021年，全面推行执法预审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、执

法量化考核三项制度，实现全过程、全流程、全环节执法监督考

核。 

（一）预审先行，严把“入口关”。坚持监督关口前移，制

定《煤矿安全监察执法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执法文书进行前

置性审查，明确规定未经预审或审核未通过的执法文书不得下达。

坚持随报随审，随审随反馈，休息日和下班时间预审常态化。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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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共预审执法文书 144份，提出预审意见 216条，6条重大安全

隐患未通过预审。通过事前对执法文书的合法性审查，有力促进

了执法规范化。 

（二）法审跟进，严把“出口关”。健全完善《重大执法决

定法制审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分级审核制度，着力规范行政处罚、

细化“自由裁量”、统一执法尺度，防止“选择性执法”。全面

推行线上法制审核，实现了查、审分离。全年组织开展重大监察

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79 件，组织集体法制审核 2 次，经法审，退

回要求补充完善 31 件，未予通过 3 件，有效避免了执法风险。 

（三）量化考核，严把“执行关”。制定了《监察执法量化

考核办法》《执法监督实施办法》，把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纳

入考核范畴。各执法处室每月开展执法文书自查自评，省局每季

度开展执法量化考核和执法监督评议，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综合

运用。 

三、坚持执法为民，深化精准服务 

坚持“两个至上”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，持续推进服

务型行政执法建设，用监察执法人员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满意

指数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。 

（一）建成煤矿复合灾害监测预警系统。将全省所有正常生

产建设的煤矿主要安全生产相关数据采集到复合灾害监测预警

系统，实现煤矿安全监控、人员位置监测、工业视频监控和水害

防治系统数据、冲击地压系统数据监测等“五大系统”联网、远

程在线监测和风险分级报警。制定了《远程监察办法》，开展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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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应用培训，召开现场培训会 20 场，培训煤矿企业、煤矿安

全监管监察部门用户 500 余人，做到相关人员熟练应用。坚持“一

日一报表、一周一研判、一月一通报、一季一案例”等四项风险

研判工作模式，对异常信息及时反馈到煤矿企业进行提醒处置。

2021年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洪灾期间，及时发布灾害性提醒

信息 280 余条，督促煤矿企业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2 万余人。 

（二）持续推进法律风险防控制度。坚持“引导、服务、执

法”工作方针，修改完善并公布《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行政相对

人违法风险点及防控措施》，从加强行政指导方面提出防控措施

60 余项。针对技术力量薄弱、安全生产大排查不深入、成效不

明显的矿井，开展深度帮扶指导，派驻监察人员采取参加煤矿调

度会、现场跟班督导等方式进行交流指导，引导煤矿做实做细安

全大排查。2021年，督促煤矿主动排查消除隐患 75 万余条，从

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。 

（三）定期开展风险分析研判。监察执法处每月、省局每半

年开展 1 次煤矿安全风险分析研判，分析研讨煤矿存在的关键问

题和深层次问题，建立“一矿一册”风险台账。对研判出的高、

中风险矿井，向煤矿企业下达安全风险警示通知书，提出加强和

改善安全管理的意见。落实与地方监管部门联合会商机制，将研

判情况通报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，调动多方力量抓好超前

防范。 

（四）推进重大灾害超前治理。组织煤矿企业相关人员先后

赴河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学习借鉴水害、冲击地压、瓦斯防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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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管理和技术经验。引导煤矿转变瓦斯治理理念，应用新技术、

新装备，优化瓦斯治理工艺，建成瓦斯治理示范矿井 27 处，示

范巷道 69条，推广应用新技术、新工艺 67项。召开全省煤矿水

害防治新技术推进会，8处煤矿主动应用水害地面超前治理技术，

取得了良好效果。 

（五）送安全法规知识下基层。一是开展瓦斯防治知识宣讲。

针对煤矿瓦斯灾害严重和事故易发的特点，组织制作瓦斯防治宣

讲课件，深入煤矿企业进行集中宣贯，共宣贯 12 场，受众 700

余人。二是围绕服务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题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

“学党史、办实事、送培训到企业”活动，共举办 6 类 10 期培

训班，免费培训煤矿各类从业人员 1000 余人，真心实意把服务

送上门。 

（六）加强警示教育。一是组织编纂《河南省煤矿生产安全

事故统计分析与典型事故案例汇编（2000—2020 年）》，免费

发放给全省煤矿企业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。二是制作 2 部警示教

育片，召开了全省煤矿事故警示教育会，督促煤矿企业深刻吸取

教训，以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。三是开展送应急知识和技

能下基层行动。共组织各级矿山救援队伍开展送应急知识、技能

到一线 697 队次、3631 人次，覆盖一线区队（社会群众）1385

队次、36772人次，其中中队及以上指挥员参加 2767人次。 

四、聚集主责主业，开展“五项监察” 

一是做实做细现场监察，着力解决不认真查、查不出隐患的

问题。落实首席监察员负责制，严格执行标准化执法流程，开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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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会”（监察预备会、每天的碰头会、监察情况通报会），超

前分析研判煤矿安全风险，组织精准执法；做到“三进”（资料

检查进科室、数据核验进区队、现场验证进头面），强化监察执

法过程管控。全年完成监察执法 808 矿次，查处隐患 15553 条，

查处重大隐患 80条。 

二是做实做细远程监察，着力解决不到现场发现不了隐患的

问题。充分发挥复合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作用，坚持每日“五必查”

（“联网情况必查”“超限报警必查”“当日超限报警排名必查”

“井下带班领导情况必查”“矿井区域超员必查”），2021 年

发现各类风险和问题线索 10779 条，其中重大风险 1054 条，现

场核查立案查处 37 起，其中重大隐患 3 条，督促煤矿企业内部

问责 71人次。 

三是做实做细巡回监察，着力解决部分监察人员“畏难等靠”

的问题。修订完善《煤矿安全巡回监察办法》，注重减少监察频

次、提升执法效能。紧盯防范和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这个核心目

标，抓住高风险矿井这个关键对象，督促煤矿强化瓦斯、冲击地

压、水害这三个重点灾害的超前治理。对巡回监察发现的重大事

故隐患和深层次问题。6—7 月份，组织 6 个巡回监察执法组对

12 处煤矿开展了巡回监察执法，查处各类事故隐患 707 条，其

中重大隐患 8条，停止采掘工作面作业 56个，停止使用设备 211

台。 

四是做实做细责任监察，着力解决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

的问题。盯住“关键少数”，督促煤矿企业及主要负责人发挥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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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和引领作用，出台“一范本两细则一办法”（《河南省煤矿企

业、煤矿部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范本》《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监察细则》《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察细则》《河南省

煤矿企业副矿级以上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监察办

法》）。9—11月份，采用“讲”“听”“考”“谈”“查”五

步工作法,局领导带队对全省 29 家煤矿上级公司开展了责任监

察，听取了 58名煤矿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工作述职，组织 25 场

次、395 名职工参加座谈会，发放调查问卷 530份。通过责任监

察共发现各类问题 742条，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280 条，建议责

任追究 40人，下达《加强和改善安全管理意见书》29份。 

五是做实做细监督检查，着力解决地方政府安全监管不力的

问题。按照省政府要求，与省工信厅、省编办联合出台《关于加

强煤矿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进一步夯实了监管责任。

制定了《对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监督检查细则》，编制了

10 余万字的《监督检查手册》，并开展手册应用专题培训。联

合省工信厅对全省 13 个产煤市、21 个产煤县政府煤矿安全监管

工作开展监督检查，查处问题 321 条，下达《加强和改善煤矿安

全监管工作建议函》34 份，并抄送企业所属地市委书记、市长。 

五、自觉尊崇法治，提升执法能力 

通过法治专题学习、法治培训等多种形式，进一步增强法治

政府建设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、紧迫感，积极发挥党员干部“头雁”

效应和“关键”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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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突出宪法学习。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，开展宪法知识

学习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积极参加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

知识竞赛，引导党员干部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，坚定

法治信仰，把握正确方向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 

（二）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。制定《2021 年领导干

部学法计划》，全年组织开展领导干部集体学法 4 次，重点学习

行政处罚法、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知识。邀请专家教授就《安

全生产法》等进行专题培训。 

（三）突出抓好干部培训。制定《2021 年干部教育培训计

划》《2021年干部教育培训方案》，研究制定了 14 个专题的干

部教育培训计划，邀请瓦斯防治、执法监督等方面专家授课。选

派 26 人参加矿山安监系统大培训，组织 166 名监察员参加网络

专题培训，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素养和综合素质。 

六、突出法治宣传，夯实法治基础 

（一）深入开展安全宣讲。6 月 4 日，召开落实安全主体责

任监察宣贯会议，专题学习《生命重于泰山——学习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》电视专题片，全局煤矿安全监察人员

和全省煤矿企业以及煤矿董事长、总经理等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

议。同时，组织制作统一的宣讲稿和课件，深入煤矿企业，广泛

组织观看《生命重于泰山》电视专题片，面向全省煤矿企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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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25 场次，引导

煤矿企业统筹“两件大事”，坚持“两个至上”。 

（二)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。“安全生产月”期间，

组织全省煤矿企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

述，开展“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”宣传活动、应急演练和事故警

示教育活动，积极组织参加第十三届“中煤建装·安全河南杯”

安全生产知识竞赛，全省约 3万余名煤矿干部职工参加了竞赛活

动。 

（三）组织参加矿山安全普法网络知识竞赛活动。积极组织

企业参加第二届全国矿山安全普法网络知识竞赛，并荣获优秀组

织奖。河南煤矿企业职工参赛总人数和竞赛成绩在全国均名列前

茅，神火集团荣获竞赛的一等奖，河南能源化工集团、中国平煤

神马集团荣获竞赛三等奖，9 名煤矿企业职工荣获竞赛优胜奖。 

（四）持续推进“学法规、抓落实、强管理”活动。组织全

省煤矿企业 4.2万余人收听收看了 4 期“学法规、抓落实、强管

理”网络视频讲座，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知识，学习煤与瓦斯突出

事故、水害事故原因及防治技术对策分析理论知识。 

 

 




